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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22-007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染化”）、绍兴市上虞金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金冠”）、浙江鸿

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鸿盛”）、浙江安诺芳胺化学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江安诺”）、浙江吉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吉盛”）和杭

州龙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龙山”）。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浙江染化提供

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4 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为绍兴金冠

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为浙江

鸿盛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4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为

浙江安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

为浙江吉盛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0.5亿元及其利息、费

用等；为杭州龙山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3 亿元及其利

息、费用等。截至 2022 年 3 月 4 日，公司实际为浙江染化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

民币 21.97 亿元，为绍兴金冠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4.93 亿元，为浙江鸿盛

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11.32亿元，为浙江安诺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4.69

亿元，为浙江吉盛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1.19 亿元，为杭州龙山提供担保金

额共计人民币 1.02 亿元，均在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上述担保均无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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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4 日，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招

行”）出具六份《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就全资子公司浙江染化融资授信事宜

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4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就全资

子公司绍兴金冠融资授信事宜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亿

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就全资子公司浙江鸿盛融资授信事宜提供最高额保证，担

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4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就全资子公司浙江安诺融资

授信事宜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

就全资子公司浙江吉盛融资授信事宜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

币 0.5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就全资子公司杭州龙山融资授信事宜提供最高额

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3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 

截至 2022年 3月 4日，公司实际为浙江染化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21.97

亿元，为绍兴金冠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4.93 亿元，为浙江鸿盛提供担保金

额共计人民币 11.32 亿元，为浙江安诺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4.69 亿元，为

浙江吉盛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1.19 亿元，为杭州龙山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

民币 1.02亿元，均在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月 17日、2021年 5月 11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和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

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2021 年 5 月 12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胡顺勇 

注册资本：354 万美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染料制造,染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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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浙江染化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末（经审计） 2021年 9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3,959.68  940,560.79  

负债总额 573,144.74  631,800.27  

其中：贷款余额 55,000.00  91,451.34  

流动负债 542,489.24  565,092.39  

归母净资产 302,024.05  291,186.70  

财务指标 2020年全年（经审计） 2021年 1至 9月累计（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1,581.45  461,429.98  

归母净利润 9,321.82  9,212.56  

（二）绍兴市上虞金冠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何苏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染料制造；染料销售；肥料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五

金产品零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肥料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绍兴金冠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末（经审计） 2021年 9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9,821.17  341,410.00  

负债总额 228,136.62  275,073.24  

其中：贷款余额 2,000.00  0.00  

流动负债 227,481.12  274,344.24  

归母净资产 70,499.16  64,9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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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20年全年（经审计） 2021年 1至 9月累计（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3,521.91  223,939.82  

归母净利润 5,977.59  6,361.70  

（三）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 

法定代表人：刘玉枫 

注册资本：420 万美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肥料生产(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肥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

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浙江鸿盛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末（经审计） 2021年 9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02,058.81  1,323,212.53  

负债总额 347,039.84  569,595.55  

其中：贷款余额 26,014.53  53,665.37  

流动负债 336,418.61  539,013.61  

归母净资产 655,018.97  753,616.98  

财务指标 2020年全年（经审计） 2021年 1至 9月累计（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5,242.53  285,935.56  

归母净利润 146,207.91  98,598.01  

（四）浙江安诺芳胺化学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 15号 

法定代表人：刘玉枫 

注册资本：339 万美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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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添

加剂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浙江安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末（经审计） 2021年 9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3,111.90  262,219.06  

负债总额 116,586.06  110,957.43  

其中：贷款余额 12,010.10  43,506.12  

流动负债 106,577.81  100,880.18  

归母净资产 146,525.84  151,261.63  

财务指标 2020年全年（经审计） 2021年 1至 9月累计（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0,227.01  117,785.51  

归母净利润 19,914.86  4,735.79  

（五）浙江吉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章伟明 

注册资本：2,937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减水剂、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后处理扩散剂 MF、木质素磺

酸钠、J酸、K酸、磺化吐氏酸、高效环保型混凝土外加剂、2-萘酚-3,6-二磺酸

二钠盐（R盐）、硫酸铵溶液、硫酸钠（以上除危险化学品）；销售自产产品；减

水剂、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后处理扩散剂 MF、木质素磺酸钠、J酸、K酸、磺化

吐氏酸、高效环保型混凝土外加剂的原辅材料（除危险化学品）进出口贸易业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过氧化氢[含量＞8%]、硝酸；其他危险化学品：氨、磺化煤

油、萘、1-甲基萘、2-甲基萘、过硫酸铵、亚硝酸钠、亚硝酸钙、苯酚、邻硝基

乙苯、1.4-苯二酚、盐酸、丙烯酸[稳定的]、甲基丙烯酸[稳定的]、氢氧化钠溶

液（含量≧30%）、氨溶液[含氨＞10%]、甲醛溶液的进出口贸易业务（经营场所

不得存放危险化学品，经营方式为无仓储批发，有效期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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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浙江吉盛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末（经审计） 2021年 9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9,971.86  162,432.62  

负债总额 19,375.90  39,191.16  

其中：贷款余额 0.00  0.00  

流动负债 19,375.90  39,191.16  

归母净资产 118,488.16  121,276.70  

财务指标 2020年全年（经审计） 2021年 1至 9月累计（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765.01  46,802.05  

归母净利润 7,247.22  2,901.20  

（六）杭州龙山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临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红十五路 9899号 

法定代表人：单月惠 

注册资本：148,476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移动式压力容器/

气瓶充装；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货物进出口；劳务派遣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品添加剂销售；非食用盐

销售；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服务；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

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再生资源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杭州龙山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末（经审计） 2021年 9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4,236.76  471,6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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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191,974.16  274,373.06  

其中：贷款余额 1,001.18  20,000.00  

流动负债 167,115.86  251,364.34  

归母净资产 182,262.60  197,292.45  

财务指标 2020年全年（经审计） 2021年 1至 9月累计（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2,418.84  98,320.76  

归母净利润 61,259.84  14,982.51  

注：上述被担保对象,若存在下属子公司的,则其财务数据均为合并报表的数

据。 

三、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出具关于浙江染化《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范围 

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招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

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肆亿元

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3、保证方式 

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浙江染化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

责任。 

4、保证责任期间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

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

三年。本次授信期间 12 个月，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

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二）公司出具关于绍兴金冠《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范围 

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招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

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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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3、保证方式 

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绍兴金冠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

责任。 

4、保证责任期间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

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

三年。本次授信期间 12 个月，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

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三）公司出具关于浙江鸿盛《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范围 

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招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

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肆亿元

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3、保证方式 

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浙江鸿盛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

责任。 

4、保证责任期间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

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

三年。本次授信期间 12 个月，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

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四）公司出具关于浙江安诺《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范围 

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招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

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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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3、保证方式 

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浙江安诺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

责任。 

4、保证责任期间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

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

三年。本次授信期间 12 个月，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

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五）公司出具关于浙江吉盛《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范围 

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招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

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伍仟万

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

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3、保证方式 

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浙江吉盛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

责任。 

4、保证责任期间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

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

三年。本次授信期间 12 个月，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

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六）公司出具关于杭州龙山《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范围 

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招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

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亿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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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

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3、保证方式 

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杭州龙山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

责任。 

4、保证责任期间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

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

三年。本次授信期间 12 个月，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

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4 月 17 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告。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 2022年 3 月 4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担保

总额为人民币 59.35 亿元，占公司 2020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1.41%。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二二年三月八日 


